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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拒毒緝毒戒毒聯線行動方案 （核定本） 

102 年 6 月 6 日院臺法字第 1020136129 號函核定 

壹、依據： 

行政院第七次及第八次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 

貳、目標： 

    首重降低需求，平衡抑制供需。 

參、政策方向： 

一、「防患未然」(防毒) 

管控先驅化學品，避免非法使用。 

二、「武裝自己」(拒毒) 

防止毒品施用人口增加。 

三、「拔根斷源」(緝毒) 

斷絕毒品供給。 

四、「遠離毒害」(戒毒) 

減少原有毒品施用人口。 

肆、具體作為： 

一、防毒工作 

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強化藥物濫

用通報，充

實反毒基礎

資料庫。 

加強藥物濫用通

報機制，整合各

部會藥物濫用統

計資料，掌握藥

物濫用情勢。 

每年產出一篇藥

物濫用情勢報告

，提供反毒相關機

關參考運用。 

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 

法務部、內政

部（警政署）、

海岸巡防署、

教育部 

(二)強化管制藥

品管理機制

，防杜流為

非法使用。 

加強管制藥品使

用管理之查核。 

每年查核領有管

制藥品登記證之

機 構 及 業 者 達

6,000 家次(約占

全部領有登記證

機構及業者數之

40%)。 

衛生署（食品藥

物管理局） 

 

法務部、內政

部（警政署）、

海岸巡防署 

(三)健全先驅化加強執行先驅化 每年查核先驅化經濟部（工業局） 內政部（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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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工業原

料管制系統

。 

學品工業原料(

含甲乙類)廠商

不定期查核作業

。 

學品工業原料(含

甲乙類)廠商達

120 家(約占全部

申 報 廠 商 數 之

15%)。 

署刑事警察局

）、財政部（關

務署） 

(四)調整、增減

各級毒品、

毒品先驅原

料之分級與

品項。 

依照毒品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規

定，每三個月召

開一次，必要時

得舉行臨時會議

。 

對於新興毒品、各

級毒品及毒品先

驅原料，依成癮性

、濫用性及對社會

危害性三項標準

審議，具體調整、

增減其分級與品

項，以掌握、控制

當前毒品情勢。 

法務部 衛生署、內政

部（警政署） 

(五)強化校園藥

物濫用通報

機制。 

進行年度特定人

員尿液篩檢，定

期通報校園藥物

濫用人數。 

篩檢比例達特定

人員 25%以上。 

教育部  

(六)培訓具毒品

及其先驅化

學品鑑識能

力之人員。 

辦理毒品及其先

驅化學品勘察相

關研討會，以加

強鑑識勘察技巧

及提升辨識之知

能。 

每年至少 50 人次

。 

內政部（警政署）  

(七)健全查獲走

私管制藥品

原料藥或管

控化學品工

業原料通報

機制。 

1.加強海岸及港

埠巡防、安檢

機關執行臺灣

地區漁港安全

檢查。 

查獲走私管制藥

品原料藥或管制

工業原料案件於

30 日內通報主管

機關。 

海岸巡防署 經濟部（工業

局）、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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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國際港、

機場安全檢查

。 

查獲走私管制藥

品原料藥或管制

工業原料案件於

30 日內通報主管

機關。 

財政部（關務署） 經濟部（工業

局）、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

局） 

 

二、拒毒工作 

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開發多元反

毒教材，辦

理反毒宣導

，強化校園

師生及家長

反毒知能。 

1.建置反毒宣導

網站 

維護營運紫錐花

運動網站，每年瀏

覽人數達 100 萬

人次。 

教育部  

2.開發反毒教材

、文宣及宣導短

片，並督導各級

學校運用反毒

教材及宣導短

片。 

編製師生或家長

反毒文宣及教材

，每年至少 1項。 

教育部 衛生署、法務部 

3.舉辦師生反毒

宣導活動 

各級學校學生每

學期接受反毒宣

導 之 涵 蓋 率 達

100%。 

教育部  

(二)針對高關懷

學生加強輔

導，避免接

觸毒品。 

1.辦理「國中未升

學未就業青少

年職能培訓輔

導計畫(少年 On 

Light 計畫)」，

協助重返校園

或進入職場，避

免接觸毒品。 

102 年度辦理少

年 On Light 計畫

，預定招收 225

人。 

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 

 

 

2.執行校外巡查

工作。 

各直轄市、縣（市

）教育局處及警察

局編組進行校外

巡查，針對偏差行

教育部 

 

內政部（警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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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為學生強化追蹤

輔導比率達 100%

。 

3.強化中輟學生

多元學習，加強

反毒宣導。 

督導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屬國

中小於預防中輟

高關懷課程中落

實每週 1 小時反

毒教育宣導。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三)結合各界資

源推動校園

反毒宣導工

作。 

1.校園推動紫錐

花運動多元反

毒宣導。 

舉辦全國性紫錐

花運動反毒競賽

活動，每年度至少

1次。 

教育部  

2.補助機關、學校

及民間團體辦

理反毒宣教活

動。 

補助機關、學校、

民間團體辦理反

毒宣導，受益人次

達 20 萬人。 

教育部  

(四)強化校園特

定人員清查輔

導。 

1.落實校園建立

特定人員名冊

及尿液篩檢陽

性通報率。 

每月統計校園特

定人員人數及藥

物濫用個案通報

校安系統件數，通

報比率達 100%。 

教育部  

2.對警方查獲而

學校未列為特

定對象者，追查

未列原因。 

每季統計遭警查

獲而未列特定人

員之學校，專案列

管比率達 100%。 

教育部 

 

內政部（警政署

） 

3.建置「藥物濫用

學生個案輔導

管理系統」，並

組春暉小組專

案列管輔導。 

落實個案追蹤輔

導機制，追蹤輔導

比率達 100%。 

 

教育部 

 

內政部（警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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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4.學校提報藥物

濫用情形較嚴

重之特定人員

，結合各直轄市

、縣（市）警察

機關（單位）加

強偏差行為輔

導及矯正成效。 

每二個月統計轉

介個案人數 

教育部 

內政部（警政署） 

 

(五)編輯反毒教

材，培訓社

會各界反毒

宣導人才，

辦理拒毒反

毒宣導。 

1.建置反毒主題

網站，作為社會

各界反毒知識

庫。 

維護、營運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

已建置之「反毒資

源館」。 

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 

 

開發、維護、營運

法務部建置之「無

毒家園」網站。 

法務部  

於國防部政治作

戰局資訊網，建構

「紫錐花運動」主

題網頁，刊載相關

反毒訊息與知識。 

國防部  

2.印製教材與宣

導 

(1)開發編製「藥

物濫用防制指

引」，每年乙式

，並結合民間

單位、宗教社

團、社區辦理

宣導活動，每

年 100 場次。 

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 

 

 

(2)協助並督導全

國各地檢署印

製反毒文宣或

教材，辦理反

毒講座及活動

，每年 1,500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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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場次。 

3.每年培訓反毒

教育宣導人才

或結合民間單

位、宗教社團、

公私立學校、社

區辦理宣導活

動。 

(1)辦理藥物濫用

防制種子師資

培訓至少 250

位。 

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 

 

(2)督導各地檢署

建立「法治教

育人才資料庫

」，培訓反毒教

育宣導人才或

結合民間單位

、宗教社團、

公私立學校、

社區辦理宣導

活動，每年至

少檢核 1 次宣

教人力及實施

成果。 

法務部  

(3)觀光局 102 年

辦理領隊及導

遊人員職前訓

練時，納入反

毒宣導相關工

作，預計辦理

40 場次。 

交通部  

(4)役政署替代役

公益暨反毒大

使團每年度辦

理 5 場反毒宣

導活動。 

內政部  

(六)結合政府與

民間團體資

源，運用各

類媒體強化

1.各機關運用機

關反毒、拒毒宣

導網絡，協助推

廣紫錐花運動。 

(1)將紫錐花網站

連結至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

局「反毒資源

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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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社會大眾拒

毒宣導，推

廣紫錐花運

動。 

 

 

 

 

 

館」 

(2)將紫錐花運動

網站連結至全

國法務系統網

站 

法務部  

(3)於政治作戰局

資訊網，建構

「紫錐花運動

」主題網頁，

並協請國防部

各單位及文宣

單位規劃運用

，以強化官兵

及同仁反毒意

志，共同支持

紫錐花運動，

增益拒毒文宣

成效，每月閱

覽數約 20 餘

萬人次。 

國防部  

(4)將教育部紫錐

花運動網站連

結至內政部及

所屬機關網站

。 

內政部 

 

 

2.提供國營事業

、交通運輸、公

益頻道、廣播或

機關、學校、醫

療院所等管道

提供反毒公益

廣告刊登，推動

紫錐花運動。 

(1)將製作之反毒

短片或廣播帶

等，辦理公益

託播，每年至

少乙次。 

教育部、法務部、

衛生署 

 

(2)提供所屬「莒

光園地」電視

教學、青年日

報社(一報三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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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刊)、漢聲電臺

、軍聞社、軍

事發言人臉書

等文宣管道，

配合刊播反毒

公益廣告，提

高宣導成果。 

(3)運用所屬機關

、學校、社教

機構、博物館

、醫療體系、

農場、休閒遊

憩區、營區及

社區鄰里之布

告欄、電子看

板等，提供反

毒公益廣告之

海報張貼及相

關 LED 跑馬燈

標語之刊播。 

各部會及所屬機

關 

 

(4)交通部公路局

、鐵路局、高

鐵局、航港局

運用所管單位

車輛、站廠、

布告欄、LED

跑馬燈刊登反

毒廣告、警語

及張貼海報。 

交通部  

(5)於「國中未升

學未就業青少

年職能培訓輔

導計畫(少年

On Light 計畫

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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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所在網站「

HOPE 生涯資

訊網」中刊登

反毒公益廣告

，每季至少刊

登 1次。 

(6)在各機關、學

校適當之文宣

(品)及刊物上

加註紫錐花運

動標誌。 

各部會及所屬機

關、學校。 

 

(7)鼓勵運用各項

交通票券、公

文封、悠遊卡

、收據、帳單

、電話簿印製

反毒宣導語及

紫錐花運動文

宣。 

各部會及所屬機

關、學校。 

 

3.督促各檢察、警

政、社政、衛生

、國軍等機關及

結合民間社團

、大眾傳播媒體

推動反毒教育

宣導。 

(1)督導各直轄市

、縣（市）衛

生局辦理藥物

濫用防制宣導

，每直轄市、

縣市至少 20

場。 

衛生署（食品藥物

管理局） 

 

(2)督導全國各檢

察機關結合各

地社區、機關

辦理反毒法治

教育講座及活

動，並將辦理

成果，納入每

年司法保護評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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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鑑參考。 

(3)運用青年日報

社、漢聲電臺

、「莒光園地」

電視教學，每

年製播反毒單

元 劇 ( 專 題

)1-2 集(篇)

，精神教育文

宣主題及「我

們的心聲」專

欄每年策頒(

撰擬)1-2 則

，通令全軍收

視及宣教，強

化官兵反毒意

識；另由軍法

部門針對全軍

各單位編組實

施巡迴宣教，

落實反毒教育

宣導。 

國防部  

4.透過評鑑制度

設立分群宣導

、受益涵蓋率、

宣導網絡、多元

創意等關鍵指

標(KPI)，引導

各地方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落

實績效管理。  

辦理地方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評鑑

，每年 1次。 

教育部 

 

 

(七)強化各機關

涉及從事公

共安全工作

針對所屬各機關

（構）涉及從事公

共安全工作之特

(1)依法務部調查

局特定人員尿

液採驗作業要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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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之特定人員

清查篩檢。 

定人員實施尿液

篩檢採驗與反毒

宣導。 

點辦理。 

(2)針對台電及中

油公司涉及公

共安全工作之

人員或包商員

工每年定期或

不定期辦理尿

液篩檢採驗與

反毒宣導，以

維護公共安全

。 

經濟部  

(3)針對入營新兵

及特殊個案，

要求各單位於

新兵入營及個

案收假當日實

施尿液篩檢，

通 報 率 達

100%。 

國防部  

(4)每月統計新進

士兵及特殊個

案尿液篩檢結

果；建置(陽性

)個案追蹤輔

導 機 制 達

100%。 

海岸巡防署  

(5)臺鐵局、航港

局、民航局、

公路局、高鐵

局每年實施特

定人員尿液篩

檢通報率達

100%。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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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緝毒工作 

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加強阻絕毒

品供給 

1.由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成立緝毒執

行小組，彙整各

司法警察機關及

相關機關之毒販

及毒品施用者之

相關資料，建立

毒品資料庫。 

於 102 年 6 月底前

建置完成各地檢署

「毒品資料庫」 

法務部 

 

 

2.藉由毒品資料庫

，強化海洛因、

安非他命、愷他

命等主要毒品之

中、小盤查緝。 

(1)警察機關採中

央結合地方偵

查策略，整合警

察機關情資，共

同偵辦製造、運

輸、販賣毒品犯

罪集團。查獲 3

人以上製造、運

輸、販賣毒品犯

罪集團件數，較

前4年平均數增

加 5%。 

內政部（警政署

） 

 

 

(2)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其所屬

各海巡(查緝)

隊每年偵辦製

造運輸販賣毒

品案件100件以

上 

海岸巡防署  

(3)憲兵指揮部每

年偵辦販賣毒

品案件 21 件以

上，其中一案應

屬重大案件。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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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關應加強與

各司法警察機

關於通商口岸

合作查緝毒品

案件，運用現代

化科學器具自

行查獲毒品走

私案，另經常性

提供境外機關

所提供查獲將

運輸來台毒品

案件情資及相

關資訊供警察

、調查機關偵辦

。 

財政部（關務署

） 

 

3.透過擴大掃蕩海

洛因、安非他命

、愷他命等主要

毒品中、小盤，

或經由情資蒐集

等各種管道，向

上追查大盤或國

際盤。 

每年偵辦製造、運

輸毒品案件合計 40

案以上。 

海岸巡防署、內

政部（警政署）

、法務部（調查

局） 

 

(二)強化愷他命

等校園毒

品之查緝。 

1.建立愷他命等校

園毒品通報機制

，藉由司法機關

清查校園販毒事

件，遏止毒品之

氾濫。 

經常辦理 教育部  

2.各司法警察機關

進行全國同步掃

蕩愷他命等校園

毒品專案。 

每年 2次以上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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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開校園安全座

談會，研商防制

校園毒品對策。 

 

各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及其所轄

分局主動邀集轄內

各級學校召開校園

安全座談會，針對

轄內毒品犯罪危害

校園及學生現況，

研商具體之防制對

策，每學期至少 1

次。 

內政部（警政署

） 

 

 

(三)強化國際、

兩岸緝毒

機制及建

立反毒策

略合作 

1.透過國際協定或

「海峽兩岸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海

峽兩岸海關合作

協議」或其他已

建立之聯繫管道

，每年與國際或

大陸地區進行情

資交換等緝毒實

質合作。 

每年與大陸地區進

行毒品情資交換

100 件以上、相互參

訪 5 次以上、合作

偵辦案件 3 案以上

。 

法務部、內政部

（警政署）、海

岸巡防署、國防

部、財政部（關

務署） 

外交部 

2.擴大參與國際反

毒組織、會議及

策略聯盟、制定

整合性的反毒策

略、簽訂反毒合

作協定或備忘錄

。 

(1)每年參與國際

反毒組織、會議

及策略聯盟等 2

場以上，並視現

況逐年檢討場

次。 

法務部、內政部

（警政署）、海

岸巡防署、財政

部（關務署） 

外交部 

(2)積極推動各國

海關人員情資

交流及合作，並

推動簽署「情資

交流協議或瞭

解備忘錄」。 

財政部（關務署

） 

外交部 

(四)建立緝毒訓

練合作。 

擴大參與緝毒合作

會議、緝毒聯合講

(1)緝毒合作組所

屬各機關辦理

法務部、內政部

警政署、海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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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或演習，以瞭解

最新犯罪模式，交

換偵查技術，共同

防制、打擊毒品犯

罪。 

緝毒合作會議

或緝毒訓練合

作等緝毒合作

實務交流每年 5

次以上。 

(2)緝毒合作組所

屬各機關參加

國際緝毒合作

會議或訓練合

作等國際緝毒

合作實務交流

每年 3次以上。 

防署、財政部（

關務署） 

(五)加強緝毒相

關法令研

究。 

1.積極推動國內毒

品防制法令之協

調整合。 

2.積極推動跨境警

察、關務及司法

審判法令之協調

整合，填補因法

令不一而產生之

漏洞。 

(1)視實際需要推

動國內緝毒法

制研究或修正。 

(2)視實務運作情

形於跨國緝毒

相關法令衝突

而產生漏洞情

形時，由各主辦

及協辦機關與

該國就警察、關

務及司法審判

法令進行交流

研議。 

法務部  

四、戒毒工作 

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目標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一)強化醫療機

構藥癮治療

效能。 

 

增加藥癮戒治服務

量能並提升服務品

質。 

(1)醫院(含設有精

神科之綜合醫

院及精神專科

醫院)為指定藥

癮戒治機構比

率達 60%。 

(2)各直轄市及縣

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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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衛生

局輔導訪查該

轄內指定藥癮

戒治機構及替

代治療執行機

構之完成率達

100%。 

(二)強化替代治

療個案持續

戒治動機。 

 

提升替代治療服藥

之可近性及便捷性

，並部分補助替代

治療個案就醫費用

以減輕其經濟負擔

。 

(1)參與替代治療

藥癮個案之留

置率達 60%。 

(2)參與替代治療

藥癮個案服藥

出席率達 80%。 

衛生署 

 

 

(三)強化藥癮者

社會復歸機

制。 

 

針對毒品成癮者技

訓、就業、生活、

醫療、福利服務等

需求，提供多元化

服務，協助復歸社

會，遠離毒害。 

(1)督導更生保護

會結合政府及

民間資源，提供

更生毒品個案

安置收容、就業

等多元化服務

，一年預計服務

4,000 人。 

(2)依據毒品更生

輔導案量需求

，督導更生保護

會充實志工輔

導人力及提昇

專業知能。投入

毒品輔導之志

工應占全體輔

導志工之 40%。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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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

戒毒（癮）

功能。 

 

1.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成立

正式編制單位，

設置專責人員及

編列相關經費、

預算、業務費等

辦理毒品防制業

務，以落實並深

化法制化工作。 

編制專責人員或編

列相關經費等辦理

毒品防制業務之直

轄市、（市）縣政府

達全國 50%。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法務部 

2.推動防毒金三角

計畫，建構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

地方法院檢察署

及社區輔導網絡

及合作機制。 

 

(1)各地方毒防中

心當年度追蹤

輔導人數達列

管總人數之 80%

（當期追蹤輔

導人數÷當期列

管總人數【扣除

入監及死亡，無

法追蹤輔導人

數】）。 

(2)地檢署及毒防

中心每年召開

相關網絡協調

會議共計 80 場

以上。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法務部 

3 妥善運用志工服

務能量，藉由在

地志工提供個案

追蹤輔導服務，

以深化社區處遇

功能，並落實陪

伴型志工方案。 

毒防中心囑託志工

協助執行追蹤輔導

之個案人數應達總

追蹤輔導人數 10%

。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法務部 



 18 

4.辦理施用三、四

級毒品之藥癮者

(含未成年人)之

裁罰講習，並適

時提供追蹤輔導

等服務。 

當年度針對實際到

場接受裁罰講習藥

癮者提供諮詢等服

務之比率應達 50%

。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衛生署、法務

部。 

5.結合民間團體推

動藥癮者家庭支

持服務方案，並

提升家訪服務量

能。 

(1)各地方毒防中

心提供毒品成

癮者家庭社會

扶助、急難救助

、互助支持團體

與相關社會福

利服務訊息，改

善並提升家庭

功能，服務案件

數達總追蹤輔

導人數 10%以上

。 

(2)增進各地方毒

防中心個案管

理師社會福利

知能，培訓比率

達 80%以上。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內政部、法務

部 

6.結合公私立就業

服務站及多元就

業協助管道，提

供就業及職訓訊

息或進行轉介、

輔導。 

各直轄市、縣（市

）毒防中心提供就

業轉銜服務個案人

數達總追蹤輔導人

數 2.5%。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辦。  

勞委會、法務

部 

7.督導各直轄市、

縣（市）警察局

強化應受尿液採

驗人採驗工作，

共同強化以毒品

定期採驗達成率達

80%。 

內政部（警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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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制中心為

主軸的戒毒機制

。 

(五)提昇施用毒

品收容人處

遇成效。 

1.提昇有無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評估

表之評估品質 

完成受觀察勒戒程

序之受觀察勒戒人

接受 2 次醫療人員

評估達 100% 

法務部（矯正署

) 

 

2.強化家庭支持方

案 

各矯正機關每年辦

理 2 場次家屬衛教

或家庭日活動之比

率達 75%。 

法務部（矯正署

) 

 

3.擴大受戒治人深

度心理社會處遇

涵蓋率 

受戒治人在所期間

至少接受 1 種主題

性個別或團體心理

輔導/諮商/治療之

比率達 80%。(團體

人數小於 20 人) 

法務部（矯正署

） 

 

4.結合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辦理入

監輔導。 

毒品出監（所）資

料傳送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比例 100% 

法務部（矯正署

） 

 

(六)強化校園轉

介醫療服務

。 

轉介施用第 1、2級

毒品者或施用第 3

、4級毒品經學校輔

導 3 個月仍無效或

有慣性使用傾向者

，協請心理諮商或

醫療院所協助輔導

。 

每季統計校園轉介

醫療服務人數通報

衛生署。 

教育部。 

 

 

(七)藥物濫用官

兵轉介諮商

治療 

國防部對尿液篩檢

陽性個案，立即依

藥物濫用通報機制

，管控藥物濫用官

(1)管控曾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

例」官兵之再犯

率小於 5%。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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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並對具成癮性

官兵協助轉介諮商

治療。 

(2)藥物濫用官兵

轉介諮商治療

達 100%。 

(八)強化藥物濫

用替代役役

男轉介諮商

輔導 

針對具毒品前科、

入營時坦承濫用藥

物、尿液篩檢確認

檢驗呈陽性反應等

役男予以列管，透

過轉介藥癮戒治醫

院諮商輔導，提升

其戒治動機。 

藥物濫用列管役男

當年度轉介諮商輔

導人數達到列管總

人數之 91％。 

內政部（役政署

） 

 

伍、經費： 

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 

陸、分工及績效考核： 

一、 本方案具體策略之執行措施，得由法務部召集相關機關視

需要檢討修正。 

二、 為落實本方案具體作為，各機關得自行訂定相關執行規定

據以實施。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方案之目標、政策方向及具

體作為，配合推動執行。 

四、 本方案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分年

選定重點項目，由院列管；未選入由院列管及未併案列管

之項目，由各辦理機關自行列管。 

五、 本方案施行後，每年度由法務部或經行政院指定之特定機

關，就各機關全部或部分辦理執行措施之績效目標，提出

檢討報告。 

柒、獎懲： 

各級機關對執行本方案著有績效人員，從優獎勵；執行不力

或績效不彰者，依情節檢討懲處。 


